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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关键生产要素,数据要素通过市场化配置参与到社会再生

产全过程中来,在促进各类资源要素流动配置、畅通国内国际经济循环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

的重要作用,培育数据要素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内在要求和必然选择。首先,在内涵界

定和特征描述的基础上,阐释了数据要素市场培育助推新发展格局构建的内在逻辑机理:一
方面是通过畅通要素循环推动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另一方面是通过增强经济韧性支撑国内

国际经济循环畅通。其次,着眼于数据要素的产权界定、市场化配置、市场开放共享和参与分

配四个方面,归纳出新发展格局下我国数据要素市场培育的制约因素。最后,针对以上制约

因素,分别提出要通过加强数据确权、建设高标准数据市场体系、扩大数据开放共享、实现数

据参与分配来培育数据要素市场,从而为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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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经济是以数字化技术创新作为发展动力、以数据作为关键生产要素的新型经济形态。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促进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

式,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 [1] 而培育数据要素市场成为推动以数字经济为主要代表的新

型经济形态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性前提,是实现要素资源流转配置顺畅无阻、打通制约经济循环关键堵

点的必然要求。2022年3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对培育统一

的数据市场作出部署,明确要求“建立健全数据安全、权利保护、跨境传输管理、交易流通、开放共享、
安全认证等基础制度和标准规范” [2] 。在数字经济时代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要借助要素市场培育充

分发挥市场在数据要素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畅通要素循环流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本文首先对新



发展格局下数据要素市场的理论内涵作了明确界定,并从创新、有效、多元、开放、普惠五个方面阐述

了新发展格局下数据要素市场的基本特征,其次着眼于畅通要素循环和增强经济韧性两个层面,对数

据要素市场培育助推新发展格局构建的内在逻辑机理进行了深入阐释,归纳出新发展格局下我国数

据要素市场培育的制约因素,最后针对制约因素提出了相应的推进策略。

一、 新发展格局下数据要素市场的理论内涵与基本特征

(一) 新发展格局下数据要素市场的理论内涵

新发展格局建立在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基础之上,而作为市场配置资源的载体,市场体系是商品

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二者相互作用、共同构成的有机统一体 [3] 。发轫于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

数字经济将数据要素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与传统的生产要素有所不同,数据要素的搜索、复制和传输

成本几乎为零,能够通过数据开放和共享来解决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减少生产过程的边

际成本以及市场交易费用。在一些基于互联网数字技术搭建起的信息交流平台上,每个市场主体都能

根据自身需求,以极小的代价,甚至免费获取到相应的商业信息,及时了解市场动向,包括对方需求、交易

规模、成交价格等,从而在市场主体的决策中有效减少“走弯路”的风险,降低边际成本和交易成本。
数据要素之于数字时代的经济发展如同血液之于人体的生命健康维持,因此亟须推动数据要素

市场培育向更加适应新发展格局的需要转变,更好地实现数据要素价格市场决定、流动自主有序、循
环顺畅无阻。一方面,培育数据要素市场是新发展格局背景下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前提,通过

优化数据要素配置来提高生产效率,促进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推动产业优化升级和生产力水平整体

跃升,从而在全球市场竞争中把握主动权,享受数据资源开发和利用带来的红利。另一方面,培育数据

要素市场也是畅通经济循环、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突破口,通过畅通数据要素循环流动,促进

数据跨区域、跨行业配置,降低企业获取生产要素和开展创新活动的边际成本,提升产业链供应链质

量。通过壮大产业发展新动能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4] ,形成对高质量发展的持续推动力,同时通过扩

大内需深挖国内市场潜力,形成对高质量发展的长期牵引力。
在数字化技术加速创新、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驱使下,数据要素通过市场化配置参与到社会再生

产过程中来成为畅通经济大循环的题中之义,培育一个与构建新发展格局目标相适应的数据要素市

场迫在眉睫。由此而论,本文将新发展格局下数据要素市场的内涵界定为:由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

变革催生的,以数字化技术创新为根本动力源泉,与数字经济发展要求相适应、与高标准市场体系特

征相契合、与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目标相统一,数据资源要素以商品形式参与交易,在市场需求引导

下流动有序、循环畅通、配置高效的要素市场。

(二) 新发展格局下数据要素市场的基本特征

新发展格局背景下的数据要素市场在具备生产要素市场普遍特征的同时,也拥有其与众不同之

处,具体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 . 以创新为根本动力。数字经济时代,创新是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创新驱动技术、知识和数据更新

一日千里,数字技术有效提高了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从而更好地满足商品生产者和服务提供者的要

素需求。就数据要素而言,极强的时效性意味着通过创新实现持续的更新迭代是其与生俱来的使命。
例如,创新型企业对滞后的信息数据弃之如敝屣,其茁壮成长需依靠创新对数据库和信息交流平台等

持续加以更新。数据要素市场培育,一方面能够依靠自主创新促进数据要素与传统生产要素的协同组

合,打通资源要素流动堵点,为实现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的迭代提供基础条件,形成强大国内市场;
另一方面能够依托国内大市场,在全球范围内吸引优势资源要素,增强供应链黏性,稳定产业链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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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2 . 以有效为重要基础。所谓有效,是指最终培育出的数据要素市场应当具备统一开放、竞争有序

的特点。数据要素普遍具有较强的时效性,伴随时间的推移和市场供求条件的变化,一些数据要素作

为市场交易对象的商品,其使用价值会持续下降,对于生产活动的作用不断削减直至失效。例如,就互

联网科创企业未来一个周期内的人才招聘活动而言,上一年度就业市场相关数据的参考价值是逐渐

递减的。不同于其他的要素市场,数据要素市场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体现在数据要素的供求信息能

够及时而完备地通过要素价格得以充分反映。通过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充分挖掘数据价值,并以市

场主体意愿为依据来进行授权转让、使用或交易,数据要素的定价以价值为准绳、兼顾成本收益,在充

分保障供给方数据产权的前提下实现市场配置的公平高效。要使价格机制、供求机制、竞争机制的作

用得以充分发挥,不但要提高数据要素市场供求体系的适配性,而且也要提高市场对外开放程度,从
而实现数据要素循环畅通,全面释放数字红利,助推新发展格局构建。

3 . 以多元为必要前提。新发展格局下的数据要素市场应该是多元化的,集中体现在市场交易具备

重复性、灵活性和拓展性。首先,数据交易具有重复性,在大多数情况下,数据要素供给方让渡的是使

用权而非所有权,因而数据能够在一定时间内反复多次参与交易;其次,数据交易具有灵活性,市场主

体能够在需求方和供给方之间自由实现身份切换,交易平台数字化的趋势越发显著,日新月异的数据

交易渠道和模式层出不穷;最后,数据交易具有拓展性,数字化交易平台促使线上交易、非接触交易等

交易方式普及开来,打破了需求方和供给方交易活动的时空限制。重复性、灵活性和拓展性的数据要

素交易能够有效改善信息不完全和非对称的市场条件,克服数据要素自身高时效性、非竞争性、非排

他性等固有特性带来的负面影响,从而提高要素资源配置效率、畅通经济大循环。
4 . 以开放为内在要求。新发展格局下的数据要素市场能够通过促进数据要素在各市场主体间的

开放和共享,从而实现数据要素的顺畅流转和数据价值的充分挖掘。例如,在一些商业性互联网学术

交流平台的相关板块,研究者能够共享经典文献、数据包等资源,也能在评论区发问咨询并为他人答

疑解惑。新发展格局下数据要素市场的开放共享涉及三个层面的问题:一是借助数据开放共享,打破

“数字孤岛”和“数据壁垒”存在造成的不利影响,使各类数据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充分流动、高效

配置,解放和发展数字生产力,提升产品和服务供给质量,畅通经济循环;二是借助数据开放共享,最
大限度挖掘数据要素和数据资产的价值,满足市场主体的多样化需求,助力实现高水平的供需动态平

衡;三是借助数据开放共享,在全产业链、全价值链引领生产方式、组织范式和商业模式的新一轮变

革 [5] ,增加更多高质量数据产品和服务供给,畅通要素循环、激发增长动能、增强经济韧性。
5 . 以普惠为根本目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要素的报酬除了受供求关系的影响外,还取决于

要素在生产中的贡献率和重要性,数据要素市场经济培育应当以增进全体人民的福祉为最终价值追

求,充分彰显普惠性。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在初次分配中劳动要

素获取工资,其他生产要素按照在生产中的贡献分享劳动剩余,因此数据要素市场的收入分配既涉及

按劳分配,又包含按要素贡献参与分配。新发展格局下数据要素市场的普惠性体现在数据要素的供给

方和需求方能够通过交易行为实现互利共赢,数据要素参与分配的体制机制不断完善,且参与数据产

业链各个环节的所有市场主体都能够分享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丰硕成果。一方面有助于为数字经济

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发展带来正向激励,催生新产业新业态,创造更多就业岗位,提高中低收入群体收

入,扩大消费内需,畅通经济大循环;另一方面有助于调动所有市场主体自主创新的积极性,共同参与

到数据要素市场培育的全过程中来,在共建共享中增进福祉,取得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双丰收。

二、 数据要素市场培育助推新发展格局构建的逻辑机理

数据要素市场是数据要素供需双方进行交换的场所,是利用市场化手段配置数据要素资源所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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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的所有经济关系的有机统一体。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数据要素市场将数字技术的创新作为

基础动力源,数据要素以商品形式参与市场流转配置,主要通过畅通要素循环、增强经济韧性两个方

面来助力新发展格局的构建。

(一) 畅通要素循环,推动全要素生产率提高

生产要素之于经济发展如同血液之于生命维持,人体健康必然要求血液循环系统在正常范围内

运行,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也要仰赖于畅通无阻的要素流动配置。打通经济循环的“任督

二脉”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所在,而经济循环畅通的基础则是各种生产要素及其组合有机衔接、
顺畅流转。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以数据要素市场的培育为基础性前提,唯有带动数据要素及其他生

产要素的组合在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的顺畅流转,方能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高。
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资本的循环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G—W 为购买阶段,

W—P—W′为生产阶段,W′—G′为销售阶段 [6] 。每个阶段之间必须有机衔接,社会再生产的全过程才

能顺利完成,商品生产的使用价值和价值在此过程中实现价值补偿和物质补偿,并在重复循环中完成

生产的持续扩张。由此而论,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实质就在于社会总产品的价值能够在市场流通中得

以顺利实现,而这一过程的顺利完成,离不开生产要素的市场化配置 [7]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业已成

为至关重要的创新型生产要素,并日益融入社会再生产的各环节和全过程,数据要素市场的培育能够

通过以下三种机制路径来解决要素循环流动不畅的问题,从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一是叠加效应,通过数据要素与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等传统生产要素之间的有机衔接

和高效配置,源源不断催生出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加速重构传统生产要素的存在形态,促进传统

要素的循环流转从物理空间向数字空间转移 [8] ,促进社会再生产各环节的良性循环,实现全要素生产

率显著提高,推动形成一个“要素组合优化、经济循环顺畅、生产水平提升、社会财富积聚、人民福祉增

进”的螺旋式上升的经济发展过程。二是乘数效应,借助集约整合、协同开发和网络共享能够充分激发

数据要素潜力,一方面传统产业通过与数据要素的深度融合也日趋智能化、高端化,实现产业数字化

转型;另一方面在数据采集、存储、管理、分析和应用等数据价值链中的各环节,推动数字产业化转型,
培育出形态多样的新型数字业态,增加更多高质量的数据产品服务供给,助力于改善传统上资源配置

扭曲的问题 [9] 。近年来催生出的诸如网络课堂、线上会议等数字化新应用,为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尤
其是新冠肺炎疫情的有效防控,提供了有力支撑。三是规模效应,数据是要素市场中参与流转配置的

商品,而“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和昔尼克派” [10] ,数据要素市场培育的核心目标是实现数据价格的市

场决定,以便在市场主体间顺利完成数据使用价值和价值的让渡过程。借助数字化技术,数据要素参

与市场化配置有利于更好发挥要素市场中供求机制、价格机制和竞争机制的共同作用,破除数据要素

与其他生产要素在各环节有机衔接和循环流转的障碍,借助价格信号及时有效全面地反映要素市场的供

求状况,为整个生产要素体系的顺畅循环打通堵点、消弭断点,带来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规模效应。

(二) 增强经济韧性,为国内国际经济循环畅通提供有力支撑

数据要素市场培育要在着眼国内的同时放眼国际,从而更好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有机联动、相
互促进。马克思在阐述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世界市场)的关系时指出:“世界市场不仅是同存在于国

内市场以外的一切外国市场相联系的国内市场,而且同时也是作为本国市场的构成部分的一切外国

市场的国内市场” [11] 。尽管构建新发展格局强调把立足点放在国内循环的畅通上,但这绝不意味着闭

门造车、故步自封,而是要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市场,主动融入全球价值链、产业链和供应链,
并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但由于近年来逆全球化思潮愈演愈烈、贸易保护主义大行其道,
加之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发生局部断裂,国际经济循环格局发生深度调整,对
我国构建国内国际相互促进的经济循环带来严峻挑战。因而,要以全国统一大市场为支撑,“有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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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要素和市场资源,使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更好联通” [2] 。借助数据要素市场培育推动产业数字化

转型,积极培育参与国际竞争合作新优势,从而提升经济对外部冲击的适应性和长期高质量发展的永

续性,有效增强我国经济的韧性。
韧性本是一个物理学的概念,系统科学将其引入用于描述稳定的系统受到外部压力后进行自我

复原、维持稳定的能力。而在经济学领域,经济韧性不仅着眼于对外部冲击的适应能力,还强调通过持

续不断的创新向长期高质量发展转型,使经济系统形成新的均衡状态,这是一个波浪式前进、螺旋式

上升的长期过程。在新发展格局下,增强我国经济韧性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不是仅仅停留在提升

经济发展经受外部冲击后的恢复能力,而更多的是要全面提高我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型升级的综

合能力 [12] 。因受到诸多不利外部因素影响,要通过培育创新型要素市场而化危为机,对包括市场体

系、制度体系等在内的现有经济系统持续加以完善,发挥数据要素与其他生产要素组合带来的叠加效

应、乘数效应和规模效应,借助数据要素市场推进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在日趋激烈的全球化竞

争中塑造数据优势、保障数据安全,实现我国经济韧性的稳步增强。
一是在国际分工体系的参与方面,通过数据市场培育打破传统上产业组织和企业组织的边界,推

动经济组织方式向平台化、生态化转型,提升微观市场主体间协同水平,进而在国内国际双循环中调

节和改善分工结构,推动传统上以国际分工、国际市场和国际循环为主体的外向型分工体系向以国内

分工、国内市场和国内循环为主体的内向型分工体系转变 [13] 。二是在产业发展模式的转型方面,通过

畅通数据要素循环并加速与实体产业的融合发展,带动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协同推进,使自主

创新活力竞相迸发,促进产业发展模式由传统上的要素追加投入向数据创新型生产要素与其他要素

的有机组合转变,引领产业链和价值链向中高端攀升,进而培育全球市场竞争优势。三是在全球经济

格局中的地位方面,面对全球经济复苏脆弱乏力、发展鸿沟加剧,叠加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的多重不利

影响,通过从整体上增强对外部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稳步提升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可控水平,维
护以我为主的全球数字价值链和数字主权 [14] ,实现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嵌入者到全球经济治

理体系变革引领者的身份转变,为更好统筹经济发展和经济安全保驾护航。

三、 新发展格局下我国数据要素市场培育的制约因素

近年来通过各项政策举措的有力牵引,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其催生出的新产品、新产业、新业

态和新商业模式空前涌现。2020年我国数字经济增加值为39. 2万亿元,同比增长9. 7% ,数字经济占

GDP 的比重达到38. 6% 。①无论是从总量规模还是增长速度上看,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都位居世界

前列,而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支撑,我国数据要素市场也进入蓬勃发展阶段。以数据中心基础设

施行业为例,2021年全国该行业的市场收入共计1500亿元左右,近三年的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30. 69% 。②

但与此同时,大而不强、快而不优的突出问题依然制约着我国数字经济发展,与一些发达经济体相比,
我国数据要素市场发育也仍处于低水平、不完备的阶段。英国于2018年设立专门工作组来实施“智慧

数据计划”,将分散的个人或企业数据按规定和安全标准分享给被授权且受监管的第三方,力求打破

数据垄断;2018年11月,德国联邦政府提出,要在“数字化能力、数字化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创新、数
字化转型社会和现代国家”五大行动领域推进数字化建设;韩国于2020年推出“数字经济发展计划”,
并颁布《公共数据法》,要求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积极推进公共数据开放和大数据平台构建 [15] 。鉴于

此,要寻找差距和短板,充分认识到我国数据要素市场培育助推新发展格局构建的羁绊梗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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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数据来源于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1年)》。
数据来源于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数据中心白皮书(2022年)》。



(一) 数据产权界定尚不明晰,难以形成对交易活动的正向激励

数据要素的产权(Copyright)主要涵盖数据的所有权、使用权和收益权等内容,数据确权的目的就

是明确这些权利的具体归属和界限。当前,我国在数据确权方面取得的成效与预期有较大落差,在数

据要素的产权归属、市场流转和收益分配等方面均存在不足,制约着数据价值的发掘和配置效率的提

高,不利于更好满足市场主体的交易需求。究其原因,我国数据要素产权仍然存在所谓“模糊地带”及

“黑箱”,数据产权界定仍需进一步细化,市场交易中数据产权的法律属性仍需进一步明确。一方面,数
据要素产权界定需要考虑市场主体多方面的利益,数据要素市场中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交易主体

的权责界限也往往是模糊不清的,数据要素供求双方之间缺乏稳固可靠的桥梁中介———第三方数据

交易平台,市场交易中存在的不确定性导致供求双方面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显著增加了市场交易

成本。另一方面,由于对数据要素和数据要素市场的认知存在缺陷,现有数据产权的制度安排不能有

效促进简单的数据向数据资源、数据资产和数据要素转化,导致市场交易中让渡的更多是数据的使用

权而非真正意义上的所有权 [16] ,进而影响市场交易双方的稳定性预期,不利于要素循环和经济大循

环的畅通。

(二) 数据市场化配置效率不高,阻碍要素循环流转畅通

较之于商品市场,我国要素市场培育本身相对滞后,而数据要素市场的发育则起步更晚,目前在

数据要素商品化、价值实现、规则健全等方面普遍存在体制机制障碍。首先,数据要素自主有序流动与

合规合法交易的基本条件未能得到满足,阻碍原始数据经过采集分析而转化为数据资源,以及数据适

应丰富应用场景而转化为数据资产,最终抑制了数据要素的循环流动和融合应用,降低了要素市场的

畅通性和合约化水平,不利于数据要素的商品化及其配置。其次,由于产权不清晰、主体责任不明确、
体制机制不完备,导致数据要素流通渠道不畅、配置活力不强,从而难以形成稳定的价值实现机制;市
场分割限制了数据要素流动和配置时空范围的拓展,数据难以充分集聚和高效配置。最后,包含市场

准入与退出规则、竞争规则、交易规则和监管规则在内的市场规则不成熟不完备,导致数据要素市场

秩序出现紊乱,难以形成对主体交易行为的有效约束机制。一方面带来要素资源错配和价格扭曲,致
使数据要素同其他生产要素组合的叠加效应、倍增效应削弱,抑制了数字经济同实体经济的融合发

展,阻碍经济大循环的畅通;另一方面导致市场伴随数字化平台的大规模扩张而“乱象丛生”,数据泄

露、滥用甚至盗取的情况屡见不鲜,为保护个人隐私和企业商业机密、维护国家数据主权及安全带来

严峻挑战。

(三) 数据市场开放共享程度有限,制约强大国内市场培育

我国数据资源的开放共享程度还有待进一步提高,且在数据要素流转与应用方面仍存在一些短

板。依托超大规模市场激发技术创新的原生动力,劳动分工深化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均受到阻碍,抑
制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后规模效应、集聚效应的发挥,不利于形成强大国内市场,难以为

我国经济应对各种不确定性因素提供充足有效的回旋余地。首先,数据要素市场开放共享程度不高阻

碍着我国数据创新潜能的激发,导致数据要素市场发育不充分的问题,加之在区域间、城乡间经济发

展差距的基础上存在数据要素市场发育不均衡的现象,阻碍了要素的充分流动和高效配置,使潜在的

数据价值难以充分挖掘,从而阻碍了消费和投资规模的扩大,不利于畅通国内经济大循环。其次,数据

要素市场分割的现象依然严重,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数据要素资源开放共享程度不高导致的,数据供给

方各自为战,政府数据与企业数据、个人数据之间的交互共享渠道不畅通,难以发挥协同优势,限制着

数据资源配置时空的拓展和数据要素产品供给质量的提升,不利于增强数字产业的综合竞争力。最
后,数据要素市场开放共享的低程度不利于促进数字生产力发展,抑制了产业链供应链数字化、智能

化水平的提高,有限且质量不高的数据产品和服务供给难以更好地满足各个市场主体的需求,为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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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高水平的供求动态平衡带来羁绊。

(四) 数据要素参与收入分配机制不健全,抑制市场主体的创新积极性

2019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明确将数据作为生产要素纳入收入分配体系中。数
据在按生产要素贡献决定收入分配的格局中占据越发重要的地位,在新发展格局下培育数据要素市

场,要求在“做大蛋糕”的前提下“分好蛋糕”。当前我国数据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体制机制不完善,集
中表现在:一是数据要素参与分配的规模受限,原因在于,一方面传统的固定资产等要素获得分配明

显偏高,知识、信息等数据要素的占比明显不足;另一方面支持企业中数据拥有者持股和数据资源入

股的体制机制还不健全,且数据要素在创业收益的分配上仍然低于土地、资本等其他传统要素,从而

抑制创新活动的开展。二是数据要素市场中的不同主体在收益分配上存在不均衡的问题。究其原因,
一方面数据要素存在的市场垄断特征使得一些大型企业在数据要素收益的分配方面占据优势,而其

他企业则“输在起跑线上”;另一方面原始开发者、要素供给者和产品生产者三者在原始数据转化为数

据要素进而生产数据产品的过程中存在极为复杂的利益分配关系,而长期以来不健全的收益分配机

制无法准确反映真实的市场供求关系,扭曲的要素价格难以保障数据要素收益权的实现,更不利于达

到高水平的供求动态平衡。三是数据要素的收益权在流转、使用和交易过程中的体制机制还不完善,
存在开放共享和顺畅交易的困难,造成市场决定数据要素配置的范围受到限制,不利于形成由市场评

价贡献、由贡献决定报酬的收益分配机制,抑制了消费投资规模的扩大,以及市场主体参与创新活动

的积极性。

四、 新发展格局下我国数据要素市场培育的推进策略

针对以上制约因素,欲探寻行之有效的破解策略,应有的放矢地在加强确权保护、完善市场体系、
扩大开放共享和参与收入分配四个方面聚焦发力,以数据要素市场培育助推构建新发展格局。

(一) 加强数据要素确权保护,实现数据要素循环畅通、配置高效

数据确权就是完善涵盖所有权、使用权和使用权的数据权属体系,其目的在于实现公平合理的数

据定价,形成对市场主体自主创新的正向激励。首先,要借助数字化技术有效追踪各市场主体在数据

采集、存储、管理、分析和应用等各环节上的行为,对数据要素市场主体的权利和义务作出明确界定,
有效保护交易中各主体权益,从而充分挖掘数据要素在产业链循环中的价值潜力。其次,要建立健全

动态数据权属体系,破除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的体制机制障碍,实现市场主体权益、经济社会发展效

益等多元化目标的和谐兼容,确保数据要素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各环节畅通无阻,提高数据要素

的配置效率和供给质量,激发数据循环赋能经济发展的叠加效应和倍增效应。再次,在充分考虑数据

交易流程和数据交易成本的基础上,完善涵盖数据价值评估机制、数据交易规则等在内的数据要素价

格确定机制,以法律法规为准绳加强数据产权保护。最后,要加强新发展格局背景下的数据要素市场

行业规范和伦理道德等非正式制度建设,从而形成对市场法律法规等正式制度的有效补充 [17] ,帮助

数据要素的供求双方形成稳定的市场预期,降低各种制度性交易成本,进一步畅通数据要素的循环流

转,助力于塑造市场激励相容、良性竞争的格局。

(二) 建设高标准数据要素市场体系,维护数据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

数据要素市场培育的核心是充分发挥市场在数据要素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巩固市场价格机制、
供求机制、竞争机制的基础性地位。要在市场主体准入、竞争秩序维护和营商环境优化等方面聚焦发

力,依靠市场制度建设不断完善数据要素的价格决定机制、要素流动规则和要素配置机制 [18] ,从而促

成由不完善的数据要素市场体系向成熟完备的高标准数据要素市场体系的华丽转变。首先是生产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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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畅通供给渠道,并加强数据共享和交易平台建设,促进高质量数据要

素供给和经济发展实际需求的衔接匹配,打通数据要素自主流动配置的梗阻。其次是流通环节,要完

善数据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对市场主体开展技术创新、数据开发、成果共享等活动产生正向的激

励作用,借助光纤网络扩容提速、5G 商用部署和规模应用、一体化大数据中心等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

设,有效为数据要素的循环流转解难点、疏堵点、消痛点。最后是交易环节,可从德国弗莱堡学派的思

想主张中汲取启示,致力于建构并维护数据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借助合理阈值内的调控干预为数据

市场的培育和运行营造有利环境 [19] 。一方面建立健全公开透明的数据定价机制,减少市场主体准入、
经营、退出各环节的显性和隐性壁垒;另一方面加强和改进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的执法司法和有效

治理,实现数据要素市场监管公平公正公开,切实保障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

(三) 扩大数据要素开放共享,形成数据市场供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均衡

数据要素的开放共享程度决定数据市场培育的规模和质量,这是衡量强大国内市场与否的重要

标志。要通过构建数字经济时代与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与新发展格局要求相符合的

数据要素开放共享体系,充分挖掘数据潜能,促进数据要素与其他要素之间的有机衔接和高效组合,
形成良性互动的国内国际经济大循环。在畅通国内循环方面,加快统一的数据共享平台建设,一方面

促进数据要素市场整合,充分发挥市场的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打破市场壁垒和市场分割的不利局

面,实现数据的跨区域流动和高效率配置;另一方面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水平和数字产业链现代化水

平,通过自主创新突破“卡脖子”技术,加强对关键数据产品高质量供给的保障。在畅通国际循环方面,
一方面要全面开展跨国数字技术合作,推动贸易数字化发展,打造跨境电商产业链和生态圈,在数据

要素市场的国际合作共建中促进数据要素有效外循环 [20] ;另一方面要主动作为,推动全球多边数字

经济治理体系的完善,积极提出中国方案、发出中国声音,使全世界人民共享数字经济繁荣发展的丰

硕成果,助力打造全球数字经济背景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四) 健全数据参与分配体制机制,强化对市场主体创新活动的正向激励

收入不平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状态导致的,数字经济时代的数据要素具有

一定的垄断性特征,推动数据要素参与分配是缩小不同市场主体要素占有差别和收入分配差距的现

实举措 [21] 。一是依法厘清数据要素所有权、使用权和收益权的归属,加快形成开放性、包容性和发展

性的数据产权体系,明确数据要素市场主体的权利边界和义务责任,帮助市场主体形成自主创新的正

向激励。二是推进数据要素市场相关体制机制变革,健全由市场评价贡献、由贡献决定报酬的收益分

配体制机制,保证原始数据提供者、数据资源加工者、数据资产拥有者和数据产品生产者在初次分配

中能够共享数据市场繁荣发展的成果,更好激励原始创新和产业创新活动。三是处理好分配效率和公

平的关系,将全体人民的福祉作为衡量数据要素市场培育成效的根本圭臬,有效避免数据集聚和垄断

引起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增强数字经济发展进程中的平衡性、协调性和包容性,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促
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扎实推动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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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ic Mechanism and Facilitating Strategies for Cultivating Chinas
Data Factor Market under the New Development Paradig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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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ata factor is a key productive factor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era of the digital economy. The data
factor participates in the whole process of social reproduction through market-oriented allocation, and plays an irreplaceable and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flow and allocation of various resource factors, and smoothing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eco-
nomic cycles. The cultivation of data factor market has become the intrinsic requirements and inevitable choices for building
new development paradigm of Chinas economy. First, on the basis of theoretical definition and feature description, this paper
explains the logical mechanism of the cultivation of Chinas data factor market to facilitat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develop-
ment paradigm, which includes promoting the improvement of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by unblocking factor circulation, and
supporting the smooth circulation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es by enhancing economic resilience. Then, this paper
respectively focuses on the four aspects of copyright delimitation, market-oriented allocation, opening and sharing of the mar-
ket, and participation in income distribution. The constraints of the cultivation of Chinas data factor market under the new
development paradigm are summarized. Finally, given the above constraints, this paper proposes to nurture a data factor market
by strengthening copyright confirmation, building a high-standard market system of data factor, expan-
ding its opening and sharing, and contributing to the participation of data factor in income distribution
which will provide strong support for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development paradigm.

Key words: new development paradigm; data factor; market cultivation; economic resilience;
digit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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